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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文化商品合作商家經營者性別分析 

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（以下簡稱園區）為新北市客家文化傳承、推廣

及客家族群相互交流的重要平臺，藉由文化場域的經營及活動推廣，近年

透過自辦文化商品合作，推出文創商品店，推廣精緻客家文化藝術，形塑

產業市場及交流平臺，服務民眾，提升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之文化觀光效

益，本文藉由探究園區合作商家經營者的性別差異情形，作為未來文創商

品店經營推廣之參據。 

一、 合作及參與遊客概況 

110年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依據文創商品店合作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

合作要點）徵件評選出 30家廠商合作文化商品，選入兼具客家特色商品及

設計類商品，以活絡市場，協助小型及微型企業。合作藝品包括藍染、布

藝、布包、衣飾、纏花、傘、皮飾、造型皂、禮品擺飾、瓷器等，商家商

品品項特色多元，並透過網站、文宣等行銷宣傳。 

除去因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，園區休園致文創商品店未開放營運外，

110年文創商品店參觀遊客平均每月約 500人次，初估參與購買遊客性別 7

成以上為女性，每月銷售額約計 2 至 5 萬元，而全年營業額則因受疫情影

響僅逾 33萬元。另根據入園遊客填寫之問卷統計分析，遊客約 8成來自臺

灣北部1，其中「非客家族群」占比 6成以上，「客家族群」則占比約 3成 5，

又年齡 35歲以上約占近 6成 7，顯示園區較吸引青年及中年以上人士遊客

參觀，又遊客對於文創商品店商品價格合理、商品品質優良，滿意度高達 9

成以上。 

二、 合作商家登記分布統計 

依據合作要點規定，任何對客家文化創意商品設計、銷售領域具有經

驗及創意能力之個人、工作室或廠商均可申請合作，因此只要廠商及商品

符合條件，具客家元素或有設計特色，不論經營規模大小，不論是否為客

家籍，都可投件經由評選進入園區文創商品店合作。 

110年園區合作商家共入選 30家，依賣家營業登記地觀察，以新北市

13家、43%居冠，臺北市 5家、17%次之，桃園市 4家、13%再次之，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含新北市、臺北市、基隆市、桃園市、新竹縣市及宜蘭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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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大縣苗栗縣亦有 2家、7%，其餘則是基隆市、宜蘭縣、臺中市、彰化縣、

南投縣、臺南市等各 1 家。這項統計結果顯示合作商家具地緣關係，因園

區位於新北市，合作商家中「雙北」即占 6 成，若再以大範圍共同生活圈

概念的「北北基桃」地緣關係統計，占比更是高達 77%。 

表一  110年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合作商家區域分布 

單位：家、% 

登記地 家數 比率 

新北市 13 43% 

臺北市 5 17% 

桃園市 4 13% 

苗栗縣 2 7% 

其他縣市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基隆市、宜蘭縣、臺中市、 

彰化縣、南投縣、臺南市) 

6 
20%  

(每家占比3%) 

總計 30 100% 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。 

三、 合作商家負責人性別分布情形 

園區合作商家營業規模主要係屬中小企業2，因此觀察經濟部中小企業

負責人性別統計資料3，全國中小企業負責人中女性負責人所占比例，從 104

年占比 36.6%，逐年上升至 109年 37.0%。而 110年園區 30家合作商家

負責人男、女比例各為 5 成，女性負責人比例超過全國平均，雖然統計數

量較少，仍可看出主要係現今開放社會下，女性負責人於文化藝術類商品

之商業經營企圖及實務從事，相較於其他一般行業，占比高出許多。 

再行分析合作商家事業登記的型態，以更深入了解不同性別負責人的

性質及其呈現意義。事業登記可依法登記為「公司」或「行號」，一般而言，

「公司」經營規模較大，且須開立發票負擔較高之營業稅率，「行號」經營

規模則較小，若再符合小規模經營人4之行號得申請免開立發票，負擔較低

之營業稅率。園區經由徵件簽約之30家合作商家中，須開立發票之商家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，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，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200 人之事

業。 
3 資料來源：109 年經濟部性別統計年報。 
4 規模狹小，交易零星，每月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之營業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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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15家（含登記為「公司」或月銷售額較大不符合小規模經營人之「行號」），

而無須開立發票的商家合計亦為15家（含登記為「行號」且符合小規模經

營人無須開立發票，或是小規模之個人、工作室），分布平均。 

(一) 登記地屬新北市之合作商家負責人性別統計 

登記地屬新北市的合作商家共計13家，商品特色不侷限於客家類或設計

類，其中9家（69%）為公司或規模較大之行號而須開立發票；僅4家（31%）

為無須開立發票之行號，可見合作商家登記地屬新北市的以較大規模的事

業體居多，是顯著特色。 

圖一 登記地屬新北市之合作商家發票開立情形 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。 

又觀察負責人性別分布情形，登記地屬新北市之合作商家男性負責人

占 62%（8 家）、女性負責人占 38%（5 家），而再進一步細分是否須開立

發票，其中須開立發票之 9 家新北市在地商家中，男性負責人占 78%（7

家）、女性占 22%（2家）；但反觀 4家無須開立發票之新北市在地商家中，

男性負責人僅占 25%（1 家）、女性則占 75%（3 家）。此反映園區合作商

家中登記地屬新北市的在地商家者中，較大規模之商家負責人以男性為

主，可說明一定程度延續數十年前，臺灣中小企業以男性主導開拓的傳統。

過去臺北縣時代，許多中大型企業體或製造業、工業等，即分布於此，這

些公司男性負責人多少亦承襲、擴充或衍生一些家族前代相關之生計分

支，具當地產業特色，延續轉化歷史傳統，開展各式之公司企業體，拓展

外銷貿易，從事批發或零售，此與合作公司多為設計生產製造禮品、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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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，例如陶瓷、禮品、皮件、塑膠、模版切割等。而較小規模之商家負

責人以女性為主，或可說明與過去家庭代工或手工業以女性為主力關係密

切，在較偏鄉的純手工如藍染工坊、染采坊等以布染、裁縫為業，或以手

工皂為創業等，有類似女主內、家庭代工、「家庭即工廠」的影子。 

圖二 登記地屬新北市之合作商家負責人性別-按發票開立與否分 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。 

表二  登記地屬新北市之合作商家負責人性別 
單位：家、% 

開立發票之 

商家負責人性別 
家數 比率 商家所在行政區 

男性 7 78% 
板橋、三峽(2家)、中和、樹林、

鶯歌、三重 

女性 2 22% 林口、鶯歌 

小計 9  (註：劃底線商家女性為主要設計者) 

無須開立發票之 

商家負責人性別 
家數 比率 商家所在行政區 

男性 1 25% 平溪 

女性 3 75% 三峽、三芝、淡水 

小計 4   

     資料來源：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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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登記地屬臺北市之合作商家負責人性別統計 

登記地屬臺北市的合作商家共計5家，其中3家為公司、2家為行號，雖

然樣本不多，仍可反映相關統計結果供參考，公司型態之合作商家負責人

為男性者占33% （1家）、女性占66% （2家）；而2家行號皆符合小規模經

營人為小規模的行號，且負責人皆為女性。 

臺北市城市屬性，工商業發達，公司登記家數為各縣市中最高者，占

全國近24%，因此可吸引女性有志之士成立公司，而觀察上開園區合作商

家中女性成立之公司，其資本額皆為200萬元以下，製作品項仍為染藝、布

作、打版製衣服飾品為主；男性成立之公司則是資本額較高，屬大稻埕一

帶傳統禮品、紡織布業批發業。至於較小規模之行號負責人，女性占比

100%，其製作品項亦為手工才藝之車縫布作、複合式金工首飾、包包等。

與登記地屬新北市的合作商家性質相似，女性成立之企業體，不論規模大

小，仍與手工才藝、布作飾品等密切相關。 

表三  登記地屬臺北市之合作商家負責人性別 
單位：家、% 

公司負責人性別 家數 比率 商家所在行政區 

男性 1 33% 大同 

女性 2 66% 中正、大安 

小計 3   

行號負責人性別 家數 比率 商家所在行政區 

男性 - -  

女性 2 100% 士林 (2家) 

小計 2   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。 

四、 女性的內外部機會 

    文化藝術商品設計是品牌銷售相當重要的。透過觀察園區文化商品店

之合作商家資料，公司或規模較大之行號負責人不論為男性或女性，仍常

聘請或由女性擔任主要設計師或團隊，例如新北市有些禮品類公司，超過

二至三代經營，負責人是男性，但設計、行銷上即標註設計主力老師或總



6 

監為女性，有些可能是近親前輩等，有家族共同經營之認同與實質。至於

小規模的行號，女性負責人即占多數，女性負責人傾向以女性人力為獨立

設計者並經營業務，或糾合女性同好一起設計開業，設計總監的角色女性

為主，男性則或為協助業務開發者。這可能與文化商品銷售對象以女性為

多有關，手工才藝等設計製作事業，具女紅細膩做工，妝扮搭配，以及文

藝軟性、輕勞力、服務業及自身體驗溝通等性質，女性學習、投入及從事

比例人數可能也較多。 

文化商品、禮品或文青藝品這類手工藝品範疇，女性消費者占大多數

的情形，在臺灣社會各地市場的消費習慣都大致看得到。男性購買藝術飾

品、衣帽首飾，常有送禮女性的打算，傳統男性一般不特別被鼓勵妝扮，

園區銷售客觀事實即是如此。商家亦需營利，各性別負責人除文化推廣之

外，皆需顧及市場需求喜好推展業務，特別是女性的消費市場。未來多予

思考開發男性特色或中性特色之文化商品，可能是市場上可加以考量的一

種方向。不論如何，女性於此一供需領域裡，從經營到市場，實質上是具

有相當的聲量與權力的。 

由上可見，女性於手工藝品項相關的發抒、表達及其作品之流通、被

肯定，是有機會及管道的。經商創業、合作或斜槓經營皆易被接受，不論

小型或微型，貼補家用不無小補，且可適度提升社會地位，網路更催生了

在家工作的機能。社會機制並無明顯箝制，現今臺灣社會於此是開放的。 

園區文化商品合作商家之女性負責人占比高於一般行業，特別是手工

才藝等設計製作類，說明女性對於文化商品類的商業開拓，已有相當成績，

近於性別平權的概念。未來若要輔導或推廣有關文化藝術類手工才藝商品

領域，或擴大經營規模，多元設計，對女性經營者可有更多的專業培力或

訓練，讓女性可以思考更廣泛的經營行銷面向，面對更大的地域性及文化

視野，善用性別觀點，對文化商品相關產業將有更多的發展空間。 


